
聚龙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签订《解除<浙江新大机具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协议》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辽宁

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作为辽宁聚龙

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并

经过充分的讨论后，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状况和自身实际需求情况决定与浙江新大机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新大”）解除《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并针对合作

解除相关事项签订《解除<浙江新大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协

议》。上述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司当前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诉求，协议中不存在

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侵犯双方利益的内容。协议解除后不会对公司正常的

生产、销售和供货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造成负面影响，维护了

全体股东的共同权益。该事项履行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 

因此，同意公司签订关于《解除<浙江新大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框

架协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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